
2016

年
2

月
26

日星期五 责编：陈明娟创意：刘学萍质检：李春晓
晚报广告咨询热线：

6263965

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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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28

元姜丝可乐被曝光后酒店主动停售
2

月
17

日，武汉李先生邀请
客户到东湖边一家名为“海光水
榭”的饭店就餐。李先生向记者提
供的点菜单显示，他点了

7

道菜，

其中武昌鱼
98

元， 鸡汤
198

元，

小白菜、酸辣土豆丝、滑藕片等均
为

48

元。

“点完这些菜之后，我问服务
员有没有姜丝可乐，服务员说有，

我就让她上一壶。”李先生说。他觉
得姜丝可乐不可能很贵，当时并未
询问价格，服务员也未主动告知。

不一会， 服务员送来一壶姜丝可
乐，装在常见的不锈钢水壶里。“喝

起来没有特别之处，和自己在家里
做的差不多。 ”李先生说。

吃完饭结账时， 酒水单上显
示，“姜丝可乐”

128

元。 李先生怀
疑价格写错了， 服务员告诉他没
错。 李先生说，当时毕竟是请客户
吃饭，为顾全面子，并未过多争执
便结了账。

后来，李先生越想越觉得酒店
“不厚道”，随后他把遭遇“天价可
乐”一事发至微博上，并表示成本
10

多元的一壶姜丝可乐卖成
128

元，早知道菜单上有标价，他就不
会买了。

记者
24

日实地探访了这家名
为“海光水榭”的酒店，酒店位于武
汉武昌区东湖路

142

号东湖宾馆。

酒店服务员说，店里之前确实有姜
丝可乐出售， 每扎容量约

3

升，标
价为

128

元。不过这位服务员接着
说， 现在已经没有姜丝可乐出售
了，只有听装可乐。

至于取消的原因，这位服务员
并没有做太多说明。她说：“酒店可
以喝茶也可以吃饭， 允许自带酒
水，不会收取开瓶费。大厅消费，人
均达到

50

元即可， 包房最低消费
3000

元。 ”

事后取证较难，正在调查
记者

24

日从湖北省物价局
获悉， “天价” 姜丝可乐被媒体
曝光后， 湖北省物价局派驻了
调查组进行调查。 湖北物价部
门相关负责人表示， 姜丝可乐
不是政府指导价商品， 商家有
权对非政府指导定价的商品进
行定价。 若无公开标注，商家一
壶姜丝可乐卖

128

元涉嫌违反
明码标价规定， 物价部门接举
报后将依法调查。

湖北省物价局价格监督检查
与反垄断分局市场价格监管处处
长付东曙说：“目前尚没有法律对
‘明码天价’进行规定，只有关于
明码标价的部门规章， 也就是国
家发改委

2000

年发布的《关于商
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

根据这份规定， 经营者实行
明码标价，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和
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价格法律、

法规。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
管部门是明码标价的管理机关，

其价格监督检查机构负责明码标
价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

记者同时也注意到，《规定》

主要是为了推进交易行为的公开
化，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打击不
明码标价的商业欺诈行为。 而对
于明码标注的“天价”，《规定》并
没有做出详细的规定， 也很难找
到有针对性的处罚措施。

近年来，“青岛大虾”“哈尔滨
天价鱼”等事件发生后，越来越多
的消费者被宰后为自己维权。 湖

北省物价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
些年， 物价部门接到的关于价格
的投诉比较多， 主要集中在旅游
餐饮交通房地产等领域， 涉及衣
食住行各个方面。

对于这家酒店定价是否有依
据， 乱标价是否会接收处罚等问
题， 这位工作人员未透露更多内
容。 他说，判断价格是否违规，一
方面要看是否违反了“明码标
价” 的明文规定， 另外一方面也
要看价格制定的依据和现场调查
的情况。

“调查取证有一个过程，毕竟
当事人没有向物价部门举报，而
且事情过去之后取证比较困难。

但物价部门一定会认真调查，尽
快公布调查结果。 ”付东曙说。

明码“天价”该不该罚？

对于武汉的“天价”姜丝可乐
该不该被处罚，网民莫衷一是。 有
网民认为，“天价” 姜丝可乐进行
了“明码标价”。 虽然价格高，但并
没有违反物价方面的法规， 政府
不应该介入。

也有网民认为，商家虽然“明
码标价”，但是否存在价格欺诈还
是要打个问号。 网民“黄鹤汉阳
造”说，“明码标价”不等于”明码
实价”。 “实”代表真实、实在，商品
或服务本身的合理价值。 如果商
家无法提供姜丝可乐标出“天价”

的充分理由， 消费者和商家之间
就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 商家
要摸着诚信的良心出牌， 否则漫
天要价的行为也要受到处罚。

相关专家对此问题也看法不
一。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

授文建东认为，对于违反相关法规
的定价行为，确实该由政府介入。

但是，对于没有明显违规，不属于
垄断行业的市场自发“天价”行为，

应该由消费市场决定，政府不应过
多干预。

文建东说，“天价”姜丝可乐没
有违规。 “市场能管的，就让市场
去管，政府不应过多干预。 根据位
置判断， 这家餐馆不处于像机场
一样的垄断性餐饮行业， 因此有
一定自主定价权。 消费者可能喝
的不是可乐，是环境。 换句话，姜
丝可乐在东湖风景区内标出这样
的价格，很正常，毕竟那里都是高
端餐厅，价格可能包含了服务、装
修、场租等费用。 如果消费者认为
偏高，可以分分钟开车走掉，不在
那里消费。 ”

而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教授王国华则认为，“天价”姜丝
可乐至少反映出部门监管不到位。

他说，商家确实拥有自主定价权，

但在当前市场经济不完善，尤其是
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不足的情况
下，政府部门有义务对“天价”进行
监管和处罚。

王国华说：“在当前市场经济
的大环境下，商业欺诈屡屡发生。

即便是明码标价， 也难以充分保
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这说明物价
等部门的各方监管仍然不到位。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主动介入，

利用行政干预增强经营者的守法
意识。 消费者和个人也要理性和
成熟，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做到事
先问价，留好证据，减少消费侵权
事件的发生。 ”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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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大虾”

和“哈尔滨天价
鱼”等“天价”消
费余波未平，武
汉又曝出

128

元
的“天价”姜丝可
乐。 记者调查发
现， 事件被媒体
曝光后，湖北省物
价部门派驻调查
组进行调查，酒店
方面主动停售了
“天价”姜丝可乐。

虽是“明码”，却标
了“天价”，这种
行为到底该不该
吃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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